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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注

□据 新华社天津9月17日专电（记者
张建新）

针对媒体曝光的“变味的第一口
奶”事件，天津市卫生局明确表示：对于
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
将会按照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决不姑
息。同时要求今后各医院要提供三种
品牌以上的奶粉供家属选择。

天津市卫生局在媒体曝光“变味的
第一口奶”事件当天召开专门会议，听
取有关情况，并决定建立由纪检部门牵
头的专门调查组，对相关情况逐一进行
调查、核实、取证。同时，进一步规范促
进母乳喂养的措施，并举一反三，制订

进一步加强产科、儿科管理和监督的具
体规范。

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王栩冬表示，
关于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国
家和天津市都有非常明确的制度要求
和规定，卫生局也有具体的规范性要
求。对于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
他人财物，市卫生局的态度是明确和鲜
明的，将会按照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决
不姑息。

天津市卫生局还对促进母乳喂养
的措施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王栩冬表示，鉴于商业贿赂的隐匿
性，市卫生局将进一步加大患者监督、
媒体监督、社会监督的力度。

□据 新华网

央视报道称，新生儿在医院喝
“第一口奶”，背后暗藏金钱交易，而
美赞臣、多美滋等企业被曝出贿赂
医生和护士。

重金“砸”进医院

央视记者发现，在该医院，吃母
乳还是奶粉，选哪个牌子的奶粉，家
长都做不了主。

医院为何能如此“大包大揽”？
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企业拿钱打通
了渠道。“每年跟医院都有合作，金
额在几十万元，医院每个楼层都被
奶粉企业瓜分，如果给钱不到位，下
个月就换成别的品牌了。”

央视还曝光了多美滋公司给天
津各家医院医生打款的“明细单”，
其中记录着今年1月到7月打款的详
细情况，包括医院的名字、被打款医
生的姓名等细节。据报道，多美滋奶
粉给每个护士或医生的款项在几百
元到1万元不等，而每个月的汇款总
额都在30万元左右。此外，给医院赞
助“学术活动”，也是常用手法。

营销费用推高价格

相关人士表示，当前，很多一二

线城市的医院都被外资品牌奶粉所
垄断，医院新生儿“第一口奶”多为外
资品牌所把控，国产品牌无法挤入。

一名不愿具名的乳制品行业人
士向本报透露，大品牌洋奶粉通过
医 院 渠 道 即“ 医 务 渠 道 ”进 行 推
广，这块占了营销成本很大一部
分，有些甚至要占总收入的 20%左
右。通过医生或者护士长花钱买
孕妇在医院建档的资料，通过客服
赠送试用装、发送促销信息；第二
种被称为“轮奶”，医院会免费提供
奶粉，一旦婴儿习惯了，换奶就难
了，而部分医院提供的奶粉是需要
通过招标确定的。

“医务渠道”费用之高也让国产
乳企望而却步。有报道称，广州某
大型医院近期的一次招标中，仅有
四家企业能够进入，最终进入门槛
高达每年 300 万元，此外，这些企业
还给医院免费提供奶粉，给医务人
员发放福利费(邀请医务人员出国旅
行等)。销售额没有四五十亿的企业
绝对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营销费用。

据悉，目前，排名前十的洋奶粉
企业，在“医务渠道”的销售额已经
占到 1/3 左右。而国产奶粉则因为
无法高薪聘用“熟知医务渠道”的销
售人员，无法支付高额的入场费用
和无法获取医院信任，不得不放弃
这块“肥肉”。

天津市卫生局明确表示

严查“变味的第一口奶”决不姑息

多美滋重金“砸”进医院
动了孩子的“第一口奶”

【律师】此举已构成商业贿赂罪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
任易胜华律师表示，天津涉事医院的
部分医护人员以及奶粉企业的行为
已经构成商业贿赂犯罪。

易胜华说，2008年颁布的《关于
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医疗机构中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
回扣，将以《刑法》中的“受贿罪”定罪。

【多美滋】非常震惊 展开调查

关于多美滋在天津一些医院推广
奶粉的报道，多美滋中国表示非常震
惊和重视，将立即就此事件展开调查。

声明表示，多美滋公司严格遵循
中国的法律法规，包括《母乳代用品
销售管理办法》，并为此设立了严格
的管理制度。如有违反，多美滋公司
将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均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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